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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9/2021_2022__E8_AF_81_E

7_9B_91_E4_BC_9A_E5_c33_39023.htm 新券商高管资格监管办

法征求意见 日前,证监会就新的《证券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

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(征求意见稿)》公开征求意见。

根据《办法》,证监会可直接对问题券商高管“动手术”。 《

办法》规定,证券公司净资本或其他风险控制指标不符合规定,

被中国证监会责令限期改正而逾期未改正的,或其行为严重危

及证券公司的稳健运行、损害客户合法权益的,中国证监会可

以限制公司向董事、监事、高管人员支付报酬、提供福利,或

暂停相关人员职务或责令更换董事、监事、高管人员。董事

、监事、高管人员被暂停职务期间,不得离职,并应当提交检查

报告。 新《办法》系对2004 年《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管理

办法》进行修订后出台的,根据新《证券法》规定,《办法》扩

充了监管对象,将董事、监事、上市证券公司董事会秘书以及

分支机构负责人纳入监管范围,并强调了对董事、监事和高管

人员的任职资格监管。 分类监管理念在《办法》中得到体现,

其条文将监管对象划分为董事、监事类,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

财务负责人、合规负责人、上市证券公司董事会秘书类和分

支机构负责人类,并分别设定了不同的任职资格条件。具体的

任职资格条件也进行了调整,例如：董事长类人员的从业经历

要求由原规定从事证券工作 “3 年以上”改为“5 年以上”；

总经理类人员的从业经历要求由原规定“从事证券工作3 年

以上或者金融工作5 年以上”改为“从事证券、金融、法律

、会计工作5年以上”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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